
  

申請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許可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應備以下文件： 

1. 申請書 

2. 服務計畫 

3.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、董（理）

事、監事名冊等影本。財團法

人並應檢附載明從事跨國（境）

婚姻媒合之捐助章程及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同意其從事跨國

（境）婚姻媒合服務之核准函

影本；非營利社團法人並應檢

附章程及主管機關同意變更章

程之核備函影本。 

4. 規費 1,000元郵政匯票。 

 

函移民署申請許可 

(應備文件如右) 

 

已許可（成立）之財團

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

人 

核發許可證 結案 

1. 加會原立案許可主管

機關查詢會務財務 

2. 查詢犯罪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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